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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人壽一年定期癌症醫療健康保險附約（Ａ） 
給付項目：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癌症住院療養保險金、癌症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癌症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癌症

骨髓移植醫療保險金、癌症放射線或化學治療保險金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
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
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
起算十日內）。 

 本商品癌症等待期間為九十日。 
 網址：www.kgilife.com.tw；免費服務 (申訴 )電話：0800-098-889；傳真： (02)2712-5966；電子信箱 (E-mail)：

services@kgilife.com.tw 
 

103.04.15安總字第1030323號函備查 
104.08.04依104年06月24日金管保壽字第10402049830號函逕行修訂 
107.02.27金管保壽字第10704541970號函核准 
107.04.30金管保壽字第10704141620號函核准 
109.01.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04月09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04941號函修正 
109.01.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06月13日金管保

壽字第10804933330號函修正 
112.01.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08月30日金管保壽

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112.08.14金管保壽字第1120432605號函核准 
113.01.01凱壽商一字第1133000002號函備查 

第一條 保險契約的構成 
本凱基人壽一年定期癌症醫療健康保險附約（Ａ）（以
下簡稱本附約）依主保險契約（以下簡稱主契約）要保
人之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附加於主契約訂定之。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
為本附約的構成部分。 
本附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
為原則。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約所稱「癌症」係指經醫師藉由病理檢驗診斷確定
人體組織細胞有惡性細胞不斷生長、擴張及對組織侵害
的特性之惡性腫瘤或惡性白血球過多症，且確定符合行
政院衛生福利部刊印之第九版「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
類標準」歸類於惡性腫瘤或原位癌之疾病（詳如附表）。 
本附約所稱「等待期間」係指本附約生效日起算九十
日，包括第九十日之期間。但續保且續保前本附約已持
續有效達九十日以上者不受九十日等待期間的限制。 
本附約所稱「醫院」係指依照醫療法規定領有開業執照
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立及醫療法人醫院。 
本附約所稱「醫師」係指領有醫師證書及職業執照，合
法執業者。 
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癌症」
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
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所稱之日
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 
本附約所稱「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日額」係指保險單上
所記載的保險金額（若爾後該保險金額有所變更，則以
保險單上所批註之變更後保險金額為準）。 
本附約所稱「實際住院日數」係指被保險人因「癌症」
住院診療之日數（含住院及出院當日）。但被保險人出
院當日再行住院者，當日之住院日數以一日計算。 

第三條 保險期間的始日與終日 
本附約如係與主契約同時投保者，以主契約保險期間的
始日為本附約的始日，以主契約當年度保險單週年日之
前一日為本附約之終日。 
本附約如係於主契約有效期間內中途申請附加者，本附
約之始日以本公司同意承保且批註於本保險單上之日期
為準，以主契約當年度保險單週年日之前一日為本附約

之終日。 

第四條 附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
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附約。 
要保人依前項規定行使本附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
自要保人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
起生效，本附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
繳保險費；本附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保險事故，本公
司不負保險責任。但附約撤銷生效前，若發生保險事故
者，視為未撤銷，本公司仍應依本附約規定負保險責任。 

第五條 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確定罹患第二
條約定之「癌症」時，本公司依本附約第八條至第十三
條約定給付保險金。但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等待期間內罹
患第二條約定之「癌症」時，本附約視為自始無效，本
公司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第六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
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或續保保險費，應照本附
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
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
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或續保保險費到期未交付
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
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所載
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
保險費或續保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
受領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
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前二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
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存於本公司之
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
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
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
負保險責任，但需補收欠繳之保險費。 
第七條 本附約效力的恢復 
本附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於原保險期間屆滿前申請
復效，但主契約效力停止時，要保人不得單獨申請恢復
本附約的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前項復效申
請，並經要保人清償保險費扣除停效期間的危險保險費
後之餘額及按當時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月初第
一營業日牌告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固定年利率之平
均值計算之利息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
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後提出第一項之復效申
請者，本公司得於要保人之復效申請送達本公司之日起
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要保人如
未於十日內交齊本公司要求提供之可保證明者，本公司
得退回該次復效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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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程
度者，本公司得拒絕其復效。 
本公司未於第三項約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
明，或於收齊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不為拒絕者，視為同
意復效，並經要保人清償第二項所約定之金額後，自翌
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依第三項提出申請復效者，除有同項後段或第四
項之情形外，於交齊可保證明，並清償第二項所約定之
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
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
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
之權利，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恢復
保單效力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
日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
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附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八條 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五條之約定以治療
癌症為直接原因，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院診療時，本公司
按「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日額」乘以「實際住院日數」
給付「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最高給
付日數以三百六十五日為限。 

第九條 癌症住院療養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五條之約定以治療
癌症為直接原因而住院診療時，本公司按「癌症醫療費
用保險金日額」之零點五倍乘以「實際住院日數」給付
「癌症住院療養保險金」。 
被保險人同一次住院，「癌症住院療養保險金」最高給
付日數以三百六十五日為限。 

第十條 癌症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五條之約定以治療
癌症為直接原因，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院接受癌症病灶全
部切除手術時，本公司按「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日額」
之二十倍給付「癌症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但骨髓移
植依第十二條約定給付；經由雷射刀、光子刀、加瑪刀、
諾力刀、電腦刀、X光刀、海扶刀等相關治療方式，以使
惡性腫瘤縮小，而並非經由癌症病灶全部切除手術者，均
列為癌症放射線治療，依第十三條約定給付。 

第十一條 癌症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五條之約定以治療
癌症為直接原因，經醫師診斷必須於門診接受癌症病灶
全部切除手術時，本公司按「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日額」
之三倍給付「癌症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但骨髓移植
依第十二條約定給付；經由雷射刀、光子刀、加瑪刀、
諾力刀、電腦刀、X光刀、海扶刀等相關治療方式，以使
惡性腫瘤縮小，而並非經由癌症病灶全部切除手術者，均
列為癌症放射線治療，依第十三條約定給付。 

第十二條 癌症骨髓移植醫療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五條之約定以治療
癌症為直接原因，經醫師診斷必須接受骨髓移植醫療
時，本公司按「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日額」之六十倍給
付「癌症骨髓移植醫療保險金」。 
「癌症骨髓移植醫療保險金」終身以給付一次為限。 

第十三條 癌症放射線或化學治療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五條之約定以治療
癌症為直接原因，經醫師診斷必須接受放射線或化學治
療者，本公司按「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日額」之一點五
倍乘以實際接受放射線治療或化學治療之日數（不論每
日治療次數為一次或多次，均以一日計）給付「癌症放
射線或化學治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由雷射刀、光子刀、
加瑪刀、諾力刀、電腦刀、X光刀、海扶刀等相關治療方
式，以使惡性腫瘤縮小，而並非經由癌症病灶全部切除

手術者，均列為癌症放射線治療。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接受化學治療，每次領
取口服化學藥物，不論領取幾天份之藥物量，僅以一日
計算。 

第十四條 住院次數之計算及附約有效期間屆滿後住院
之處理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因同一癌症，於出院後十
四日內於同一醫院再次住院時，其各種保險金給付合計
額，視為一次住院辦理。 
前項保險金之給付，倘被保險人係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屆
滿後出院者，本公司就再次住院部分不予給付保險金。 

第十五條 附約有效期間 
本附約保險期間為一年，保險期間屆滿時，要保人得交
付續保保險費，以逐年使本附約繼續有效，本公司不得
拒絕續保，但若被保險人年齡超過八十歲時，本公司得
不予續保。 
本附約續保時，按續保生效當時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之
費率及被保險人年齡重新計算保險費，但不得針對個別
被保險人身體狀況調整之。要保人如不同意該項保險
費，本附約自該期保險費應交之日起自動終止。 

第十六條 告知義務與本附約的解除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訂立本附約時，對本公司要保書書
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
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
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附約，其保險事故發生後
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
在此限。 
前項解除附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
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自附約訂立後，經過二年不行使
而消滅。 
本公司解除本附約時，應通知要保人，但要保人死亡、
失蹤、居住所不明，通知不能送達時，本公司得將該項
通知送達受益人。 
第十七條 附約的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附約。 
前項附約的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
始生效。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附約效力即行
終止。 
本附約效力因第一項及第三項原因終止時，本公司應從
當期已繳保險費按未經過日數比例計算，返還要保人未
滿期保險費。 
本附約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其效力至該期已繳之保險費
期滿後終止。 
一、 主契約終止時。 
二、 主契約經申請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時。 
因第一項及第五項原因終止本附約時，若終止前已因癌
症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仍依本附約之約定給付「癌症住
院醫療保險金」及「癌症住院療養保險金」至該被保險
人出院為止。 

第十八條 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是未滿一歲的零
數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
被保險人的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真實投保年齡較本公司保險費率表所載最高年齡為

大者，本契約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二、 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費者，本公司無

息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
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按原繳保險
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例提高「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
日額」，而不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 

三、 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費者，要保人得
補繳短繳的保險費或按照所付的保險費與被保險人
的真實年齡比例減少「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日
額」。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不可歸
責於本公司者，要保人不得請求補繳短繳的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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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前段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
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保險費，其利息按主契約辦理保
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
取其大值計算。 

第十九條 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金的申請時間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
任之事故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
需文件向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
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
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 

第二十條 受益人 
本附約各項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
受理其指定及變更。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本附約保險金尚未給付或未完全給
付，則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該部分保險金之受益
人。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例適用民法繼
承編相關規定。 

第二十一條 保險金的申領 
受益人申領本附約各項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 保險金申請書。 
二、 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 附有病理組織檢查報告之癌症診斷證明書；復發治

療者應檢具重新檢查且附有病理組織檢查報告之癌
症診斷證明書。 

四、 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五、 申請「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或「癌症住院療養保

險金」者，另須檢附醫院出具之住院證明。 
六、 申請「癌症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癌症門診手

術醫療保險金」或「癌症骨髓移植醫療保險金」者，另
須檢附醫院出具之手術治療證明書。 

七、 申請「癌症放射線或化學治療保險金」者，另須檢
附醫院出具之放射線治療或化學治療證明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醫師時，不得為被保險人出具診斷

證明書、住院證明、手術治療證明書、放射線治療或化
學治療證明書。 
受益人申領保險金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
徵詢其他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
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
擔。 
第二十二條 欠繳保險費的扣除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時，如要保人有欠繳保險費者，本
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其餘
額。 

第二十三條 「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日額」之減少 
要保人在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減少「癌症醫療費
用保險金日額」，但是減額後的「癌症醫療費用保險金
日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低承保金額，其減少部分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附約終止之約定處理。 
第二十四條 變更住所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
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附
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第二十五條 時效 
由本附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
行使而消滅。 

第二十六條 批註 
本附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應經要保人與
本公司雙方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同意，並由本公司即予
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二十七條 管轄法院 
因本附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以
本公司總公司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
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
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附表：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最近刊印之「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歸類於惡性腫瘤或原位癌之疾病 

「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編碼 分 類 項 目 

140至149 唇、口腔及咽喉之惡性腫瘤 

150至159 消化器及腹膜之惡性腫瘤 

160至165 呼吸及胸內器官之惡性腫瘤 

170至175 骨、結締組織、皮膚及乳房之惡性腫瘤 

179至189 泌尿生殖器官之惡性腫瘤 

190至199 其他及未明示位置之惡性腫瘤 

200至208 淋巴及造血組織之惡性腫瘤 

230至234 原位癌 

 


